
报考诚信承诺书
我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仔细阅读招考公告、招录计划及报考指南，理解且认可其内容，遵守考试纪律，服从考试安排，并将按规定完成相关程序。

二、本人在资格确认期间所提供的信息和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含身份信息、照片信息、学历学位材料、工作经历材料等其他与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相关的信息和材料），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三、若因本人在报名时填写信息错误，与事实不符，造成不符合职位要求而被取消参加面试资格，本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四、本人与所报考的职位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二十条所列内容的情形。《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报考者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的职位，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

五、若本人报考职位在公布的录用计划中，有最低服务年限的要求，则本人被录用后自愿按照相关政策在该职位服务满相应年限，否则愿意承担相应后果。

六、保证在考试及录用期间联系方式畅通。

七、本人在笔试后任何环节不主动放弃相应资格，若因非主观原因放弃，提前与招录单位沟通，并出具本人签字的正式书面材料；若本人拒绝履行相关义务，或因本人在面试资格确认后的任何环节放弃相应资格导致考录资源浪费，考录正常秩序被扰乱的，可由负责考录工作相应环节的部门记录具体情节，并视情况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作为公务员录用考察的重要参考。

八、本人不属于现役军人、在读的全日制非应届毕业生、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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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请正反面打印在一张纸上）










